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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美學館宴會廳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標準表 

第一條 借用本場所申請人(單位)應備妥申請書(如附件二)      且註明使用目的(活

動名稱） 、日期、時間等相關事項，於使用日起前 15 天向本所提出申請

經簽奉核准後通知繳交費用始得借用。 

第二條 每場次收取費用基準：每場將以6小時計算。(單位：新臺幣) 

項  目 場  次 租  借  費  用 

場地使用費 1 場 新臺幣 60,000 元 

電力使用費 1 場 新臺幣  5,000 元 

設備使用費 1 場 新臺幣 15,000 元 

場地復原保證金 1 場 新臺幣 10,000 元 

備

註 

1. 如需提前佈置會場，請事先通知以便安排；未經告知者，將無法提供佈置時間。 

2. 使用相關影音及燈光設備，應於活動前事先與本館工作人員確認設備使用

流程；未經事前溝通或臨時提出使用需求，致無法即時處理者，本館不負即

時處理之責。 

3. 每場活動酌收保證金新臺幣 10,000 元，於使用後將場地復原，並經本所人員

確認無誤，於收到保證金退還申請書後10天內退還。如有第五、六條之違規

情形（如垃圾遺留現場、逾時超過等），保證金將予以扣抵或不予退還。 

4. 如為收費使用場次，電力使用費、設備使用費及場地復原保證金等費用不計入折

扣範圍。 

5. 如為免費使用場次，得依使用性質分為完全免費或部分免費。部分免費場次免收

場地使用費，惟仍應視情況依規定繳納電力使用費、設備使用費及場地復原保

證金等部分或全部費用。 

第三條 費用計算之規定： 

一、 設籍於麥寮鄉的鄉民、本所員工、台塑關係企業及其員工（限申請人本

人或二等血親為活動、喜宴之主辦人）租借本館宴會廳時，可享每場次

5折優惠（不含電力使用費、設備使用費及場地復原保證金）。 

二等血親參考圖說： 

 

 

二、 設籍於臺西鄉、四湖鄉、崙背鄉、褒忠鄉、東勢鄉及大城鄉的鄉民（限

申請人本人或二等血親為活動、喜宴之主辦人）租借本館宴會廳時，可

享每場次 7折優惠（不含電力使用費、設備使用費及場地復原保證金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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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一般團體欲租借本場所舉辦活動時，將依本辦法規定收取場地使用費

用。費用計算依據申請單位當屆組織幹部（如主席、會長、主委、理事

長、總幹事、理事、監事等）之一的身份作為認定基準。 

四、 政府機關、學校、公益社團或弱勢團體（如身心障礙團體、老人保護團

體等）欲租借本場所辦理活動時，依本辦法規定收取場地使用費用。但

特殊情況（如依法律規定須配合出借或由本所協助辦理）經專案簽奉核

准後，酌(免)收費用，且使用本場所時，不得有任何商業營利行為。 

第四條 宴會廳租借時段分成第一時段及第二時段。 

一、 第一時段：每週二至日，上午 9：00 至下午 3：00。 

二、 第二時段：每週二至日，下午 4：00 至晚上 10：00。 

第五條 場地使用每場以 6 小時計算(含恢復場地時間)，如使用時間超過 1 

小時以上，且經勸導後仍未整理離場者，將加收一場次費用 5 %（以

原價計），並按累計時間計費；未滿 1 小時者以 1 小時計費，依此

類推，並於 1年內不予租借場地。惟如當日無後續場次或不影響其他

使用安排者，原則上不予催離。但遇有不可抗力事由或特殊情形，經

查證後或經專案簽奉核准者，得不適用本條。 

第六條 使用範圍及應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政府機關、學校或公益社團、弱勢團體（如身心障礙團體、老人保護

團體等）欲租借本館宴會廳舉辦活動時，應事先發文申請場地租借，

收到公文當日視為正式申請日。 

二、 申請人(單位)應依核准之使用目的、日期及時間使用場地，不得擅自

更改。若經查明未依核准目的使用場地，本館將拒絕其往後租借申請；

若涉及違法情事，移交警察機關處理。 

三、 租借本場所之申請人(單位)，應於本所核定日後 7 日內完成繳費。如

核定日距使用日少於 7 日，則最遲需於活動前 1 日繳納相關費用，未

於期限內繳費者，視同放棄租借。 

四、 如需提前佈置會場，請事先通知以便安排，並請於本館開放時間內(上

午 8點至下午 5點 30分)佈置完成。惟若本館當日晚間仍有開放或工作

人員在場，得視現場情形酌予提供晚間佈置時間，惟應遵從館方人員之

指示辦理。 

五、 活動（如喜宴、餐宴等）開始前與結束後，申請人(單位)應檢查場地完

整性，並在使用期間愛護公共設施，避免破壞或損壞；借用之桌椅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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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設備，使用後應立即歸還原位，若損壞或遺失設備，申請人(單位)

需按市價賠償。 

六、 已申請核准並完成繳費者，如欲放棄使用，需於預訂使用日期前三

日提出申請，逾期未申請者，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。 

七、 申請人(單位)租借本場地期間，如遇天然災害、臨時緊急事故、不

可抗力之情事，或本館因緊急需要使用場地，致使申請人(單位)無

法如期正常使用場地時，本館得通知取消場地租借申請，並全額無

息退還已繳費用，申請人(單位)不得提出異議或請求損害賠償。 

八、 借用人不得將場所轉租予他人使用。如經查證屬實，已繳費用不予

退還，並取消其日後場所租借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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